
做银发群体的“主心骨”

为帮助老年群体了解和维护自身金融权益，提

升金融素养，主动防范金融风险，建设银行青岛市

分行积极开展老年群体宣传教育活动。该行结合

老年客群的消费特点，在智慧柜员机、厅堂等醒目

位置摆放宣传海报，利用公众宣传教育区、填单台、

折页架等位置摆放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手册、折页

等，供客户阅览，重点向老年群体普及金融知识。

今年春节前，建行黄岛支行参加当地人民银行组

织的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颐情养护院“守住钱袋子，

过好幸福年”为主题的宣教活动，通过讲案例与养护

院的老年消费者亲切互动，向老人宣讲了金融产品知

识，提示老年人防范非法集资等各类金融诈骗。

“我们平时也不了解那些术语，这个活动挺好，

来办业务还能学到知识，关键有人讲解，我们老年

人也更容易理解。”在现场的胡大爷笑着说。活动

以互动为主，用老年人容易听懂的语言和形式，揭

露了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银行卡盗刷等非法

金融活动的常见手段和活动特点，引导老年客群树

立正确的金融观，真正达到“擦亮明眼、看清骗局”

的效果，增强老年群体保护个人金融信息、防范非

法金融活动的能力。

做反诈宣传的“明白人”

2022年1月，某客户到建行山东路第二支行要

求开立活期存折，称开立存折用于汇款给某某投资

公司，且客户同时想为弟弟妹妹代开存折。客户的

需求特征引起了支行经办人员的警惕，因为上级行

最近刚刚下发异常账户可疑特征提示，于是对这位

客户的开户申请进行了重点核实。

网点工作人员在与客户交流时，发现客户是通

过朋友推荐认识这家投资公司，并表示钱投入投资

公司会有不菲的收益。网点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可

能涉嫌非法集资等金融诈骗，于是立即联系市北区

海伦路派出所。同时，网点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

反诈宣传和劝说，劝阻老人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

息理财，以防被骗。

随后，网点工作人员陪同老人去往海伦路派出

所，在公安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成

功避免了客户遭受非法金融诈骗和资金损失。

做误解客户的“倾听者”

2月9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三天，建行四方支行

某网点接待了前来办理开户业务的客户纪大叔。

工作人员在按规定联网核查客户身份时，发现纪大

叔身份证已过有效期，遂告诉纪大叔，他的身份证

过期了，按照人行规定，不能办理开户业务。但纪

大叔却不接受网点员工的建议，坚持让员工为其办

理业务。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客户情绪，一边详细了

解了纪大叔的诉求。原来，纪大叔这张身份证丢失

过，在他补办新证后失而复得，但补办的新身份证

又不见了。现在纪大叔因换工作急需开立新账户，

又担心再次补办身份证耽误事，所以拿着失而复得

的旧身份证来办业务。了解了纪大叔的实际情况，

网点工作人员马上联系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帮助纪

大叔办理了临时身份证，当天下午就顺利开好新账

户。在办理业务过程中，网点工作人员向大叔解

释，使用有效身份证办理业务，既是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也是公民义务，还关系到本人信用记录。纪

大叔听了不住地点头感谢。

做少年儿童的“启蒙师”

出门就要花钱，可仔细想想，你有多久没有使用

纸币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钱包”不再是那个可以揣

在兜里的迷你包包？在5G时代，人民币又会发生什

么变化？带着这些疑问，春节刚过，建行青岛市分行

员工陪同青岛晚报小记者参访团，踏进货币的历史

长河，一路触摸，直到体验“神秘”的数字人民币……

为做好“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倡

导“消保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

开设“《小小银行家》'3·15'特别行动-感受金融的力

量”金融知识宣教课程。课堂上，工作人员从货币的

起源、人民币的认识、如何识别真假币等内容进行讲

解，小记者们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工作人员还提供了不同版本、材质的钱币实物，

小记者们拿着钱币实物仔细研究，巩固学习知识。

随后，建行工作人员带领青岛晚报小记者参访

团来到青岛市数字人民币展示体验中心。小记者

们对数字人民币的硬件钱包和应用设备格外感兴

趣，现场互动体验了数字人民币在我市公共交通、

餐饮文旅、商超百货、远程医疗等场景的应用。作

为人类生活最密切的伴侣，货币一直在演变。通过

学习同学们了解到，货币的趋势是更加方便安全，

相信数字人民币作为货币家族的新宠儿，必将拥有

多彩绚丽的明天。

银行服务无小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已深深融入到了建行青岛市分行每一位员工的心里，

他们积极响应群众的诉求，同时积极普及金融消保知

识，帮助客户提升金融素养，以真心浇筑真情，让客户

得到了贴心、周到、细致的服务。 （通讯员 王慎）

关注一老一少 倡导理性消费
——建行青岛市分行坚持开展公众教育促进消费公平

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坚持重点面向少年儿童、大学生、老年人群体，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
育，通过“消保老年课堂”“消保从娃娃抓起”等专题活动宣教，情景化再现百姓身边故事，向百
姓普及“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消保知识；同时狠抓网点服务质量，倡导用心服务，提
供专业服务。

建行网点工作人员向“银发一族”普及金融知识。

建行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授假币识别技巧。

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结合移动设备、互联网的发
展出现了诸多新的形态和渠道，金融的问题不再是简单
业务上的借贷，也不再是传统金融机构独自经营。从金
融发展上而言，当形态出现多样性时，问题也随之而来。

过度的扩张，过度的争抢流量，导致了对于金融消
费者保护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现阶段，金融产品不再
是高大上的产品，变成了只抓营销、片面宣传，不重视信
息披露和风险管理。

不仅仅是“3.15”，从各大第三方投诉平台，以及媒
体持续不断的曝光中可以看到，近几年关于金融的投
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越来越多。

用流量做金融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

从金融业务中来看，传统的金融服务只是建立在简
单的借贷形式之上。储蓄、国债是常见的理财产品。贷
款类则更加的单一，个人的住房贷款、企业的抵押贷款
是主要的贷款品种。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个人信用贷款
之前没有放开，消费贷款才是近5年出现的产品。

然而，互联网金融的加入，确实能满足人们的金
融需求。很多的企业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
会，目前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都纷纷布局金融业务，
甚至围绕自身产品创建了金融生态。根据现在金融
消费者的投诉情况上来看，大多数还是集中在企业金
融业务上。

从理财方面来看，针对传统金融机构，大多数的投
诉集中在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中，还有保险公司销售
的保险产品。大部分的金融消费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本金损失，也有的是因为到期后利息跟产品说明中的
不相符。

对于互联网金融和新兴金融来讲，理财骗局成了大
家投诉的对象，很多金融消费者直接血本无归。

从贷款方面来看，集中在消费分期、砍头息、套路贷
等。问题比较集中，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新兴金融上。

所以，当金融发生改变就会带来一定的乱象，最为
主要的是在金融消费者中，各个年龄段都或多或少的涉
及到了金融诈骗、高利贷等问题。当“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来临的这段时间，也是投诉量的高峰。

当金融变成了流量生意，就变成了看量不看质的
商品。

过度争抢流量失去对金融消费者保护

进入流量时代的金融，更多的是通过广告宣传的方
式来进行获客，大量的流量进行转化，从而达到营销的
目的，为了争抢客户失去的是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为了吸引人，很多机构采用了片面宣传，对于所销
售的商品、借贷产品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宣传商
品与事实严重不符。

从理财市场的角度来讲，有些金融机构违反了资管
新规，对于理财产品的宣传进行了“保本保息”“兜底”。
广告上说的天花乱坠，投资者一看不买简直就是吃亏上
当，不能错过。

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到了兑付的环
节，保本保息也没有了，之前说的如何安全反倒成了一
地鸡毛。

从借款角度来讲，有些现金贷公司对借款人进行套

路贷，宣传的挺好，没利息、没违约金,甚至打出了免息
的广告。结果借款人借钱后才发现，砍头息、套路贷、高
利贷，三者全有。不还款还给你打个骚扰电话，进行暴
力催收。

所以，失实的营销，片面的宣传，先吸引人再转化的
战略，让金融消费者很受伤，只追求利润和应收，忽视了
金融本质，也是自身的不负责任。

金融消费者要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随着理财市场的“同质化”产品加剧，各方的竞争愈
演愈烈，对于流量的获取也进入一个常态化。

在消费者保护中，知情权是消费者重要的权利之
一。也就是说，我得明白买的什么？这个产品是什么?

但是，大多数的金融机构、私募基金公司、三方理
财销售公司，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做得不到位。很多
投资者去银行买理财产品，或者通过各种互联网渠道
购买理财产品，对于理财产品的本质、属性、投资标的
都不了解。

所以，在后期的产品兑付、产品清算中出现了大量
的风险，很多投资者是“被忽悠”购买的理财产品。

在销售过程中，金融机构对于这种重要信息，只字
不提，只告诉投资人产品形态、产品规模、利率不对外披
露产品要素、投资标的，让投资者两眼一抹黑。这不仅
仅是违反了资管新规、银行理财新规中对于投资者保护
的相关条款，更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
知情权。

门槛的不断降低，也让整个市场出现“鱼龙混
杂”。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机构针对“老年人”制定
了特殊的方案。开始针对老年群体进行流量收割。有
句话说的好：得大妈者得天下，拿下大妈就等于拿下全
世界。比如说之前支付宝、京东在一些城市推出了“1
分钱”坐车的活动。从运营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低门
槛的获客。

流量时代的金融不要只记住获取和转化，保护金融
消费者权益才是首要的任务，不能让金融消费者总受
伤，总是投诉无门。

市场、监管、从业者本身这三者之间都应该保护金
融消费者。

监管机构应该出台更严格的措施，对金融消费者进
行保护，也需要这些措施来约束金融从业者，不得进行
片面宣传和“恶意收割流量”。并且，监管为主导建立金
融消费者保护长效机制，随着金融方式的不断变化，原
有的机制已显落后，央行、银保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
策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还要从具体业务形式
和金融形态上进一步细化。

作为金融消费者来讲，金融本身带有的风险属性值
得所有人警惕，广告宣传不可全信，毕竟金融消费涉及
我们自身利益和真金白银，一定要慎之又慎。

投诉不断攀升，“流量”金融让消费者很受伤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高扬


